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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天常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7〕5-83号 

 

江苏天常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江苏天常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常公

司）管理层编制的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2014-2016 年度以及

2017年 1-6月）及其附注（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江苏天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江苏天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随

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管理层的责任 

江苏天常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

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江苏天常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明细表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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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江苏天常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

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江苏天常公司最近三年

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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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江苏天常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年 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32.16 -825,605.94 -8,175,382.14 -31,543.4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63,000.00 6,746,568.00 3,546,943.00 2,856,224.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798,435.62 2,096,590.23 3,771,566.75 485,224.67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1,681,620.17 815,193.55 -619,249.21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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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7年 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9,469,049.70 17,397,321.5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7,090.75 -867,944.63 -43,983.85 60,103.5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210,540.87 -463,395.20  -11,516,141.52 

小        计 1,553,512.71 29,510,818.40 16,848,263.66 -8,765,382.04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示） 265,596.36 4,261,804.99 2,826,426.10 368,505.94 

少数股东损益 -122,909.27 258,613.90 1,163,057.93 242,795.7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410,825.62 24,990,399.51 12,858,779.63 -9,376,683.73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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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常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一)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17年 1-6 月、2016年度、2015年度、2014年度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832.16元、

-825,605.94元、-8,175,382.14元、-31,543.48元，主要系公司处置机器设备所产生的损

失。 

 

(二)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 2017年 1-6月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63,000.00元 

  项  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说明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扶持资金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常州市武进区财

政局《关于下达 2016 年武进区工业经济转型升

级扶持政策的通知》(武经信发〔2017〕16 号、

武财工贸〔2017〕5 号) 

工业销售规模企业奖励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共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工作委员会《关于表

彰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 2016 年度经济工作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常西科委发〔2017〕

15 号) 

专利奖励 1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工作管委员《2016 年常州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专利奖励》 

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奖励 3,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常州市武

进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常州市武进区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6 年度常州市武进区安全生产单

项工作考核奖励及工作经费的通知》武安办发

〔2017〕6 号、武安监发〔2017〕21 号、武财工

贸〔2017〕4 号 

      小  计 163,000.00   

2. 2016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6,746,568.00 元 

项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说明 

税收返还奖励 1,450,000.00 与收益相关 
武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关于拨付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专项奖励资金的通知》 

技术改造项目资金 1,030,000.00 与收益相关 

天津市中小企业局和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涉农

区县工业技术改造市政扶持项目及资金管理办

法》(津中小企业（2013）1 号、津财农联（2013）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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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专项资金 1,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常州市武进区财

政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度常州市“三位一体”

专项资金及配套资金的通知》(武经信发〔2016〕

44 号、武财工贸〔2016〕18 号) 

上市补助资金 9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企业加快利用资本市场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的通知》(武政发〔2014〕

150 号) 

进口贴息补助收入 729,668.00 与收益相关 

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和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16 年度支持进口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津商

务机科（2016）14 号) 

技术改造、产业升级补助

资金 
635,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技术

改造、产业升级补助资金的通知》 

2015 年度市级工业和信

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高

强高模高性能纤维织物项

目） 

400,000.00 与收益相关 

连云港市财政局、连云港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下达 2015 年度市工业和信息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的通知》(连财工贸〔2015〕38 号) 

2015 年度市级工业和信

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年

产 2500 套裁剪工艺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 

150,000.00 与收益相关 

连云港市财政局、连云港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下达 2015 年度市工业和信息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的通知》(连财工贸〔2015〕38 号) 

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转型奖

励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

关于 2014 年武进区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转型的意

见》(武政发〔2014〕97 号、常西科发〔2013〕

60 号) 

2015 年常州市武进区第

八批科技发展（科技计划

匹配）项目计划经费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科学技术局、常州市武进区财政局

《区科技局、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常州市

武进区第八批科技发展（科技计划匹配）项目计

划的通知》(武科发〔2015〕42 号、武财工贸〔2015〕

24 号) 

2014 年武进区工业经济

稳增长促转型专项资金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4 年武进区工

业经济稳增长促转型的意见》(武政发〔2014〕

97 号) 

2015 年国家创新型城市

建设项目资金第一批（创

新资金）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连云港市财政局、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

达 2015年市级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项目资金（第

一批）的通知》(连财工贸〔2015〕40 号) 

连云港市 2015 年科技创

新券(科技服务类)经费 
51,900.00 与收益相关 

连云港市财政局、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连云港

市财政局 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5年

科技创新券（科技服务类）经费指标的通知》(连

财教〔2016〕6 号) 

小计 6,746,568.00 
 

 

3. 2015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3,546,943.00 元 

项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说明 

扶持资金补助 1,950,043.00 与收益相关 
江苏海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拨付扶持资

金的通知》 

省级重点研发专项资金 1,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苏省财政厅和江苏省科技厅《关于下达 2015 年

省级重点研发专项资金（第三批)的通知》（苏财

教〔2015〕127 号） 

企业信息化提升专项资金 205,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常州市武进区财政

局《关于下达 2014 年实施“三位一体”发展战略

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第二批）的通知》

（武经信发〔2015〕55 号、武财工贸〔2015〕17

号） 

创新基金专项补助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4年第一批天津市科

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津科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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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号） 

2014 年连云港市第二批科

技发展计划和项目经费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连云港市财政局、连云港市科技局《关于下达 2014

年连云港市第二批科技发展计划（产学研联合创新

资金）和项目经费的通知》(连财教〔2014〕89 号) 

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转型、

企业工业园建设及培育大

企业（集团）行动计划专

项奖励资金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常州市武进区财政

局《关于下达 2014 年度全区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转

型、企业工业园建设及培育大企业（集团）行动计

划专项奖励资金的通知》（武经信发〔2015〕17

号、武财工贸〔2015〕10 号） 

工业销售规模企业奖励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西太湖科技园《关于表彰 2014 年度常州西太

湖科技产业园经济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常西科委发〔2015〕7 号）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

金 
40,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14 年

下半年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申报工作

的通知》(苏财工贸〔2014〕223 号) 

2014 年国家创新型城市建

设政策奖励资金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连云港市财政局、连云港市科技局《关于下达 2014

年连云港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政策奖励资金的

通知》(连财工贸〔2014〕53号) 

海州区科技局 2014年科技

创新券经费补助 
12,900.00 与收益相关 

连云港市财政局、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下

达 2014 年科技创新券（科技服务类）经费指标的

通知》（连财教〔2015〕45 号） 

海州区科技服务中心 2014

年专利资助补贴 
9,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度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专利资助）专项资金的

通知）（苏财教〔2015〕92 号） 

小计 3,546,943.00 与收益相关  

4. 2014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856,224.00 元 

项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说明 

战略新兴产业项目补助 1,8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武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

级专项资金 
3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苏省经信委、江苏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4 年

度省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引导资金指标

（第一批）的通知》（苏经信综合〔2014〕514 号、

苏财工贸〔2014〕106 号） 

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奖励

资金 
274,224.00 与收益相关 

天津市汉沽区人民政府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办

事处《关于拔付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奖励资金的

通知》 

技改项目补助 140,000.00 与收益相关 
武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下达技改项目补

助的通知》 

连云港科技发展计划项

目补助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连云港市财政局、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3 年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资金（第二批）的通

知》（连财工贸〔2013〕57 号） 

工程技术研究奖励经费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科学技术局、常州市武进区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4 年常州市武进区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奖励经费的通知》（武科发〔2014〕37 号/

武财工贸〔2014〕22 号） 

创新奖励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科学技术局、常州市武进区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4 年常州市武进区第五批科技技术

发展（创新型领军企业、科技型上市培育企业认定

奖励）项目计划的通知》（武科发〔2014〕32 号、

武财工贸〔2014〕18 号） 

省级条件建设与民生科

技专项资金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连云港市财政局、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4 年省级条件建设与民生科技专项资金（第二

批）的通知》（连财教〔2014〕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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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39,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商务局《关于开展 2013 年中小企业

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安全生产考核奖励 3,000.00 与收益相关 

常州市武进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常州市武进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常州市武进区财政局《关

于下达 2013 年常州市武进区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

核奖励和单项工作考核奖励及工作经费的通知》

（武安办发(2014〕9 号、武安监发〔2014〕27 号、

武财工贸〔2014〕8 号） 

小计 2,856,224.00 与收益相关  

 

(三)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17年 1-6 月、2016 年度、2015年度、2014年度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分别

为 1,798,435.62 元、2,096,590.23 元、3,771,566.75 元、485,224.67 元，均系公司理财

产品收益。 

 

(四) 债务重组损益 

1.2016年度 1,681,620.17 元，其中： 

(1)本公司与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经诉讼以及委托代理律师催收，回款金额

超过确认债权本金余额 1,104,475.81元。 

(2)根据本公司子公司常州成锐玻纤制品有限公司与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和解

协议，常州成锐玻纤制品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 35万元，以及玻纤织机一台价值为 188,293.19

元，折抵欠款 1,188,846.15 元,本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528,669.36元。 

(3)根据本公司与江苏天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和解协议，本公司催收回款

金额超过确认债权本金余额 48,475.00元。 

2.2015年度 815,193.55 元 

本公司与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经诉讼以及委托代理律师催收，回款金额超过确认

债权本金余额 815,193.55元。 

3.2014年度 -619,249.21元 

本公司与浙江运达风能股份有限公司、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债权转

让协议，本公司为加速回款减免债权金额 619,249.21 元。 

 

(五)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2016年度 

2016年度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收益 9,469,049.70元，主要系本

公司单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款项经诉讼催收，本期本

金已全额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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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年度 

2015 年度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收益 17,397,321.55 元，主要系

本公司单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款项经诉讼催收，本期本金

已全额回款。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一) 2016年度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210,540.87元。 

根据本公司 2016年 2月 16日与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优惠折扣协议以及清

账协议，本公司确认收到优惠折扣金额含税金额 14,317,807.09 元，其中 2015 年以前含税

金额 13,116,332.82元，不含税金额为 11,210,540.87 元，本公司返利收入在下年实际收到

时冲减营业成本，本年度收到的 2015 年度以前的返利收入本公司认为属于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二) 2015年度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463,395.20元。 

根据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王法将其所持有公司 0.1%股权转让给廖家

辉,2015 年 1 月 21 日，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了转让手续。以上股权转让行为，

根据股份支付准则,本公司 2015年度确认计提 463,395.20 元股份支付费用，计入 2015年度

管理费用和资本公积,本公司认为属于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三) 2014年度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11,516,141.52元。 

2014年 9月 23 日，本公司将所持连云港天常 19%股权（对应 380 万元注册资本）作价

495.26万元转让给肖彩霞。以上股权转让行为，根据股份支付准则，本公司 2014 年度确认

计提 4,754,485.41元股份支付费用，分别计入 2014年度管理费用和资本公积，本公司认为

属于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14年 8月 20日，刘延红、卢金良、李金伟分别将其所持公司 1%、0.1%和 0.03%股权

转让给林庆晓，许正权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0.2%股权转让给赵独妍。以上股权转让行为，根

据股份支付准则,本公司 2014年度确认计提 6,761,656.11元股份支付费用，分别计入 2014

年度管理费用和资本公积,本公司认为属于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除此之外无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三、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

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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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

况。 

 

 

江苏天常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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